	行政院主計處 91.08.21. 處忠字第０九一００五七六九號函


	已支領出席費者如係由遠地前往（三十公里外）得另支給必要費用之範圍


主旨：貴府函請釋示有關已支領出席費者，如係由遠地前往（三十公里以外），

      得另支給必要費用之範圍，以及外聘講座已支給鐘點費，是否得再支給住

      宿費及膳雜費等疑義一案，復如說明二、三，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貴府九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府主會字第０九一０一一四一三四號函辦理。

  二、依「統一彙整修正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規定」第一點第六款規定

      ：「已支領出席費者，如係由遠地前往（三十公里以外），邀請機關得衡

      酌實際情況，參照『國內出差旅費規則』（現為『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

      』）規定支給必要之費用。」其中所稱「必要之費用」，係基於經費之考

      量，授權邀請機關在「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所規定之交通費、住宿費

      及膳雜費標準數額範圍內，衡酌實際需要支給。

  三、「統一彙整修訂軍公教人員兼職酬勞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現已修正為

      「軍公教人員兼職交通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其中第二點第四款規

      定：「外聘講座視實際需要核實支給往返交通費。......」至於是否得視

      實際情形再併支給住宿費及膳雜費一節，因該支給規定係由行政院人事行

      政局主政，已另案函請該局釋復。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91.08.28. 局給字第０九一００三０二八四號函


	已支給鐘點費得在不重領原則下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支給必要之費用


主旨：關於行政院主計處書函轉來貴府請釋外聘講座已支給鐘點費，是否得再支

      給住宿費及膳雜費疑義一案，復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行政院主計處民國九十一年八月二十一日處忠字第０九一００五七七

      ０號書函轉貴府民國九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府主會字第０九一０一一四一三

      四號函辦理。

  二、本案外聘講座已支給鐘點費，是否得再支給住宿費及膳雜費一節，可由各

      機關參酌辦理各項訓練或講習時有無提供膳宿情形，在不重領原則下，依

      「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衡酌實際需要支給必要之費用。


